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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鄉小校不裁併，還能這麼辦 

 

圖片來源：Pixta 

【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曾大千】 

  近年來，受到少子女化、人口結構失衡及城鄉發展不均之影響，偏鄉小校等相關

議題，逐漸受到重視與討論。以我國近年來之研究而言，乃有針對偏鄉小校，試圖透

過社區營造、區域發展等面向，提出與區域內小型學校結合辦學之相關模式，抑或是

研擬互利共榮、互補、互助、共強的教育集團化辦學型態等。究其經營與發展上之困

境脈絡，則大多乃肇因於地理位置不利（偏遠學校）或個別規模限制（小型學校）所

致。 

  依據《國民教育法》（2023）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及第 3 項之規定，基於促進學生

同儕互動、培養群體多元學習、有效整合教育資源、建構優質學習環境、均衡城鄉教

育功能及確保學生就學權益等考量，地方政府（直轄市、縣、市主管機關）得辦理公

立國中、小之變更（含改名、改制、合併）或停辦（以下或均統稱「裁併」校）；亦即

當學校規模過小，即有發生裁併校之最不利結果。然而，學校裁併雖可增進教育資源

之有效整合，但卻也常遭受損及學生學習權益及可能加速社區消滅的質疑，甚至因此

波及選舉利益，而成為地方首長決斷上的政治兩難課題。進一步而言，地方政府多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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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財政考量而裁併偏鄉小校，但因教育具有高度公共性，國家對於偏遠地區的國民教

育，尤其具有無可迴避的興辦義務，故學校裁併本應係屬最後手段。 

進一步而言，針對我國偏遠地區教育發展中諸多方興未艾之問題，最受關注者不啻為

小型學校裁併議題；就其主要爭點，乃是主張教育資源有限之「經濟效能」者與主張

教育機會均等之「社會正義」者立場互相拉扯所致。以財政困窘的縣市為例，在少子

女化的衝擊下，決策者往往需顧及財政現實而不得不然；若以小型學校每生年度教育

單位成本觀之，人事費用佔八成以上的主要支出。以班級學生人數未滿編的小型學校

六個班（每年級一班）並有附設幼兒園一班的學校為例，全校學生人數雖不到 50 人，

但每年約需 2,000 萬元經費，其中人事費用更約高達 1,800 萬元之多 ；但相同班級編

制且同一人事規模的「小型學校」，若班級學生人數滿編，則學生人數可達約 200 人，

相對之下，學生單位成本幾乎是減少了四分之三。其中，人事費用因屬固定成本，故

無論是維持營運一所學生人數 200 人的學校，抑或是四至五所學生人數均僅有 50 人

以下的小校，其學生總人數雖然相同，但後者所需要成本卻是前者的四至五倍；無怪

乎基於財政考量，偏遠及小型學校裁併校政策往往成為重要課題。 

    此外，偏鄉小校除較難適用傳統垂直科層體制管理模式，加之以現行學校組織運

作相關規範較無彈性、區域內學校彼此及其與利害關係人間互動不足、法制設計與支

持規劃未盡周延等諸多因素之交互影響，使得偏鄉小校的運作經營面臨極大挑戰，部

分甚至尚有裁併風險，因此確有另以趨向水平協調的區域治理思維，重新研擬此等學

校行政運營模式之迫切必要性。據此，基於解決偏鄉小校當前所面臨的兩難局面，綜

整可能導致學校裁併的營運困境，並分析現行相關政策、法制、行政措施之局限，及

其未來可能之精進策略；兼之以教育區域治理思維建構偏遠及小型學校創新營運模式，

乃可基於教育區域差異提出下列四種類型的學校創新營運相關模式，以為裁併校之可

行替代方案。 

一、跨校聯合模式 

    合作學校間若是資源「相當」且地理位置頗為「鄰近」，則可由其中一所學校負責

主要行政工作，另其餘各校則共同分擔教學相關事務。在課程進行方式上，得以跨校

資源互補進行協同或混齡教學，並透過特色課程及校際交通規劃，促使各合作學校之

學生可同時、同地進行學習。而在師資進用方面，各校則應依「聯盟」共同需求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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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機制（含共辦教師甄選），以使具有不同專長之教師，得進行跨校支援或協同教

學；此外，亦可依據《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法》（2018），由聯盟

學校或其主管機關進用合聘教師或巡迴教師（第 2 條參照），抑或依《偏遠地區學校

專案聘任教師甄選聘任辦法》（2022）之規定，以契約專案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（專

聘教師；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7 條參照）。 

二、複合學校模式 

    合作學校若僅有兩校，且其資源「相當」並地理位置頗為「鄰近」，則可由此二所

學校各自負責既有的行政業務及其低年級階段之學生教學工作；所需進行調整者，乃

是整合兩校之中、高年級階段的課程教學方式，而由兩校進行合作與專業分工。具體

而言，針對中、高年級之學生，乃由交通車接送至各年級的負責學校上課，至於低年

級學生的基礎學習部分，則就近留在原校上課；此外，聯盟的二所學校除應依其專業

發展體驗式探索課程彼此分享外，並均應結合各自社區需求進行老幼共學。又因中、

高年級係採合校併班上課，故將節省部分教師員額；就此相關人力，可由兩校基於聯

盟之共同需求與未來發展，並在地方主管機關的授權範圍內，透過跨校民主參與機制

討論進用或調整任務，使其成為小校教師資源互補或進行跨校支援、協同教學等之有

力支援。 

三、衛星學校模式 

    合作學校間若是資源「懸殊」但地理位置頗為「鄰近」，則可由地處各該區域較為

中心之學校（通常即為資源較充足者，但並非必然）擔任「聯盟中心學校」（主要校區），

整合區域內各校之中、高年級教師資源，並負責相關教學及行政工作，其餘學校則轉

型為特定校區，而僅負責低年級之教學事務。因此，低年級學生乃得以更為就近進行

基礎學習，各校區除可發展體驗式探索課程彼此共享，亦能結合社區需求進行老幼共

學；至於中、高年級學生，則以交通車接送至中心學校校區學習；另因中、高年級學

生集中上課後所節省的教師員額，則可轉為進用特殊專長教師、巡迴教師或行政人員，

整合協助聯盟各校區之教學或庶務工作。最後，此一模式在運作上雖類似於前揭《公

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則》第 3 條第 4 款第 1 目所稱之「合併」，然因

其本質上並非裁併校，故有關各校區之名稱應予另行規劃。例如，若聯盟內原有 A、

B、C 三所學校，並以 A 校較為接近區域中心位置，則在此揭衛星學校模式的運作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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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由原三校及其所屬社區共同討論出一新校名「甲」，並將各校區之名稱分別訂為「甲

校 A 校區」、「甲校 B 校區」及「甲校 C 校區」；故在實質法律效果上，亦可使其大致

等同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則》第 3 條第 4 款第 2 目之「合併」模

式，而可儘量避免各該社區產生「誰被誰併掉」的負面情感糾葛。 

四、住宿學校模式 

    合作學校間若是資源「懸殊」且地理位置頗為「不便」（如極端偏遠山區或分屬不

同離島），則可由數個小校共組彈性住宿式的學校聯盟，將其中一校（如交通相對便利

或地理位置位處區域較中心者）發展為住宿學校，並負責處理區域內絕大部分的行政

及教學事務；至於其他學校轉型後之各校區，則為學生提供「未住宿期間」的學習資

源，其因此所節省的編制員額，則轉由教師住宿學校進用教學或輔導所需之額外人力。

具體而言，住宿學校負責提供區域內各校所有學生的交通接送、住宿及學習環境，學

生可依課程規劃在一定期間（或每週特定天數）住校學習，其餘期間則返回居住社區

就近於原各該校區進行學習；換言之，聯盟至少在整體課程安排及學生學年學期假期

等規劃上，即不適用課程綱要《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》（2014）等相關規範，

故在法規上需有實施「教育實驗」（非「實驗教育」）之依據。就此，目前雖已訂有《高

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》（2022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2 條授權訂定），然於國

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部分，則仍有待《國民教育法》未來予以比照實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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